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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為增進國內外學生交流，提供外國學生就讀本系機會，特依據教育部「外國學生來

臺就學辦法」第六條規定及「慈濟大學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規定」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進入本系之外國學生，依據慈濟大學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規定及當學年度申請入學招

生簡章之應檢附文件向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。 

三、本系招收外國學生之審查方式，由本系之招生委員會審查申請者所檢附之資料為主，如

有需要得附各國英文能力證明及電話訪談。 

四、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本校及教育部其他相關法令辦理。 

五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報至招生委員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